
產學攜手計畫學士專班招生 

上傳格式說明與範例 
1.身分證(正面) 

 
  



2.身分證(背面) 

 
3.大頭照(證件照) 

 



4.報名費繳費收據(或減免相關證明文件) 
※說明： 

1. 中低收入戶考生：報名費減免 60%後須繳交 200 元。 

考生須將報名費繳費證明單與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，

製作成㇐個 PDF 檔案上傳。 
2. 低收入戶考生：報名費全免，須上傳低收入戶證明文件。 

3. 就讀本計畫合作學校「產學攜手專班」之應屆畢業生，報名費全免優
待，須上傳報考資格證明書(簡章 P28 或 29，附表㇐或附表二)。 

4. 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證明書範例如下： 

※證明書上需列有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…等資訊，以供查證。 
※凡屬臺灣各縣市、臺北市、高雄市、福建省金門縣、福建省連江縣等所界定中

低收、低收入戶之考生，得於報名時繳交各縣市政府審核通過由各鄉、鎮、市
(區)公所所開具之中低收、低收入戶證明文件(清寒證明不予採用)，辦理報名費
優待。以報名時，仍具有中低收、低收入戶身分者為限。 



附表一 
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」四技學士專班招生 

報考資格證明書(機械工程系車輛組-車輛維修及風電銲接產學攜手專班) 

 

姓名  學號  
身分證 

字號 
          

原就讀學校/系組 

□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汽車科 

□新北市東海高級中學校汽車科 

□桃園市光啟高級中等學校汽車科 

證 

明 

事 

項 

查該生為本校「產學攜手合作專班」之11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。 

 此致 
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

 

 

證明學校權責單位戳章：     單位戳章(教務處) 

 

 

中華民國  114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報考班別 

機械工程系車輛組-車輛

維修及風電銲接產學攜

手專班 

  

 

  



附表二 
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」四技學士專班招生 

報考資格證明書(資訊工程系-資訊應用產學攜手專班) 

 

姓名  學號  
身分證 

字號 
          

原就讀學校/系組 

□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 

□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子科 

□新北市東海高級中學資訊科 

證 

明 

事 

項 

查該生為本校「產學攜手合作專班」之11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。 

 此致 
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

 

 

證明學校權責單位戳章：     單位戳章(教務處) 

 

 

中華民國  114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報考班別 
資訊工程系- 

資訊應用產學攜手專班 
  

 

  



5.學歷(力)證明文件 

※說明： 

1.請將「學歷(力)證明文件」製作成 1 個 PDF 檔上傳。 

2.上傳文件需完整清晰，可供辨識。 

3.請考生依報考資格，上傳相關學歷(力)證明文件： 

(1) 應屆畢業生：「在學證明」或「學生證正、反面(學生證註冊章須清晰可辨)」。 

※學生證正、反面範例：學生證註冊章須清晰可辨，製作成 1 個 PDF 檔上傳。 
 
 
 
 
 
 
 

※學生證如未註明就讀科別及未蓋註冊章或無法辨識就讀年級學期，請考生
上傳「在學證明」。 

(2)非應屆畢業生：畢業證書。 

(3)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，請上傳相關證明文件(請參閱簡章 P.5)。 

  



6.經濟弱勢子女加分項證明 

※說明： 

1. 具有「縣、市政府低收入戶證明文件」者。證明書上需列有考生姓名、
身分證字號…等資訊，以供查證。 

2. 具有「縣、市政府中低收入戶證明」者。證明書上需列有考生姓名、身
分證字號…等資訊，以供查證。 

3. 其它持有「政府單位所核發之證明」(含清寒證明)者。證明書上需列有
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…等資訊，以供查證。 

4. 考生家⾧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。 

 

請製作成 1 個 PDF 檔上傳。上傳文件需完整清晰，可供辨識。 

 



7.報考合作事業單位志願表 

※車輛維修及風電銲接產學攜手專班考生適用。 

 


